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28號

原      告    曾建廷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被      告    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韋翔                                   

被      告    陳淑惠                               

              歐玉倩                                   

              歐玉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銘毅律師  

被      告    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被      告    周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

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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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如附表2所示圖案之廣告、菜

單目錄。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

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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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連

帶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十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參佰參拾參元為被

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各

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95年間委託北士設計公司(下稱北士公司)為「北

澤壽喜燒」餐廳設計如附表2所示之圖案(下稱系爭圖案)，

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原告與北士公司並

約定由原告取得系爭圖案之著作權；原告為配合系爭圖案而

創作如附表2所示之文字(下稱系爭文字)，系爭文字為著作

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原告為著作權人。又原告為如附表

1所示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現仍於商標權專用

期間內，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等（詳見附表

1所示）。詎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神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番地公司)、十厚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十厚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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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躍公司)、九藝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藝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七譽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厚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螢公司，上9公司合稱太神等

9公司)、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形公司)未經原告之

同意或授權，先將系爭文字修改為如附表4所示之文字(下稱

被告文字)，再將系爭商標、系爭圖案、被告文字使用於其

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中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

摺式宣傳菜單及刊登在如附表6所示GOMAJI平台販賣餐券網

頁，渠等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重

製權或改作權，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並造成消費者混淆

誤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又被告

王韋翔為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

為董事、被告歐玉如為監察人，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

公司之負責人，對各被告公司營運有監督之責，應與各被告

公司連帶負責。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3項、著作權法

第84條、第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

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並排除侵害。

二、並聲明：

　㈠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

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力厚公司(下稱被告太神等8公

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於如附表1、2所示商標及圖

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

表徵，並應將所有使用上開商標及圖樣文字或其他相同或近

似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

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

　㈡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

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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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㈧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㈨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㈩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

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太神等9公司及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則

以：

一、原證13、14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與被告等店內實

際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不相同，縱上開桌墊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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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摺式宣傳菜單為被告等店內所使用，但渠等並未將如附表

4白色框所示圖樣作為商標使用，故未侵害原告商標權；原

告未提出系爭圖案之創作歷程，不具原創性；系爭文字僅說

明壽喜燒之製作過程、操作方式，任何人描述上開過程，其

表達方式都大致相同，故不具原創性。被告太神等9公司在

原告取得原證21前已向GOMAJI平台終止委託販賣餐券。另被

告太神等9公司之實際經營者為被告王韋翔，被告陳淑惠、

歐玉倩、歐玉如僅是掛名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未實際參與經

營，毋庸負連帶之責。再者，原告於110年9月30日即知悉本

件之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

訟，已逾2年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則以：

一、因山形公司解散已久，無從確認當時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

宣傳菜單，故否認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

又系爭圖案、系爭文字均為壽喜燒製作過程常見之表達方

式，原告未加入創意而不具原創性，且有思想表達合一原則

之情事，故均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再

者，本件原告請求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4頁至第495頁，並依判決格

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原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專用期限及指定使用類別如附

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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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為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於96年1月起

經營北澤壽喜燒品牌及餐廳。

三、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

惠、歐玉倩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

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

四、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一番

地壽喜燒岡山店」）之負責人，該公司已解散，目前清算

中。

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訴外人蔡義文，就前開起訴事

實經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

字第37409、37412、37413、41937號、112年度偵字第53202

號提起公訴(下稱另案偵查案件)。

六、原告於112年9月2日寄發臺中英才郵局001131號存證信函與

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

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

玉倩、歐玉如、周志豪、周志祥，主張渠等侵害其著作權及

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經前揭被告等於

同年月4日收受；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寄發臺中大全街郵局0

00730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力厚公司主張其侵害原告之著作權

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其於同日收

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

伍、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5頁至第496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白色框所示使用系爭商標之行

為？

　㈡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為商標使用？

　㈢被告等上開行為，是否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規定而侵害

系爭商標權？

　㈣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請求排除侵害、銷毀，有

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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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

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二、著作權法部分:

　㈠系爭圖案、系爭文字是否為著作財產權法之美術著作、語文

著作？

　㈡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所示使用系爭圖案、系爭文字

之行為？

　㈢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重製權、改作權？

　㈣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4條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

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

何？　

三、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陸、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

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

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

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

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

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

  ㈠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之一番地壽喜燒高雄草衙店嗣遷址至高

雄夢時代，業據被告九藝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三第422

頁)，並有GOOGLE網頁資料即GOOGLE地圖可稽(本院卷三第97

頁)，是高雄草衙店即為高雄夢時代店，又觀之高雄草衙店

所開立之發票上之業者為「一番地九藝」，足認該店為被告

九藝公司所經營，合先敘明。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

陳淑惠、歐玉倩及歐玉如雖否認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

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然經本院當

庭勘驗原告至臺南安平店消費之蒐證光碟內容如下：「本光

碟影片開頭提出111年5月11日中華日報A1頭條新聞(如編號1

截圖所示)，在影片中的22秒可看到有永華路二段一番地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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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燒的招牌並且有訂位專線00-0000000(如編號2截圖所

示)，隨後進入該餐廳，1分8秒處有餐廳服務人員招待入

座，並提供餐廳DM三摺式菜單，1分20秒開始打開三摺式菜

單，直至3分0秒期間均拍攝桌面上的三摺式菜單正面和餐桌

紙，3分後將三摺式菜單翻至背面，從拍攝的影片過程中可

看到如編號3至5的圖片並當庭再截圖2張，其中在2分38秒中

三摺式餐單上有如何煮出美味壽喜燒的步驟說明及三個圖案

及3分5秒可看到有三摺式菜單背面有一番地台南安平店及位

置地圖，最後鏡頭在4分0秒開始帶到對面用餐人員，以及後

面有穿著一番地制服的員工進行供餐服務，(如編號6截圖所

示)，影片至4分10秒結束。」(本院卷三第421頁)，又觀之

前開勘驗過程中當庭截圖之三摺式宣傳菜單內容確實與附表

5所示之內容相同(本院卷三第427至430頁)。且原告有至附

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用餐並拍攝菜單內容，有發票及菜單

照片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07至118、120至121頁)，而其所

拍攝之菜單有如附表4、5所示之圖案及文字。另觀諸原告所

提部落客至一番地壽喜燒古亭店、高雄草衙店、中壢店、台

中店用餐後所撰寫食記中拍攝之菜單照片確實與附表4、5、

6所示之內容相同，有網頁截圖可參(本院卷三第91至121

頁)。再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均為連鎖餐廳，其所使

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應為一致，故附表3編號1至9

所示被告公司確實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

使用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　　

　㈡原證21之網頁內容，經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於另案偵查案

件調查時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足憑(本院卷三第123至133

頁)，可知原證21之網頁內容確實如附表6所示，又觀諸原證

21所示之網頁資料係一番地臺南安平店販賣優惠劵頁面，僅

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內容，可知該網頁應為被

告八躍公司委託刊登，而被告八曜公司亦未否認曾委託於GO

MAJI平台刊登販賣餐劵之資訊，衡情GOMAJI平台上關於一番

地臺南安平店餐廳之資訊及照片應係委託者即八躍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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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被告八躍公司雖辯稱其於原告蒐集該網頁截圖時已

終止委託云云，並提出GOMAJI LB兌換券合作主約為證，惟

前開合作主約(本院卷三第81頁)係被告尚螢公司就一番地壽

喜燒臺中大墩店與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並非

被告八躍公司，故無法認定被告八躍公司前開所辯為真，且

被告八躍公司若已終止委託刊登該販賣優惠劵之訊息，該平

台自無可能置之不理，故被告八躍公司此部分所辯尚不足

採。

　㈢原告雖主張附表3所示之公司均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

所示之網頁云云，然該網頁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

店之介紹，業如前述，尚難認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

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之行為，而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

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故原告

此部分主張，顯無理由。

　㈣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否認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有

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辯稱被告山形

公司於102年11月7日已登記解散，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均與

被告山形公司無關等語。經查：原告前開所提之消費發票並

無在一番地岡山店消費之發票，部落客食記亦無在一番地岡

山店用餐之紀錄，而錄影光碟所蒐證之時間111年5月11日晚

於被告山形公司解散登記時間，且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

三摺式菜單關於一番地壽喜燒各分店之記載並無岡山店，原

告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

墊紙、三摺式菜單，故無從認定被告山形公司所經營之岡山

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之情事，故

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㈤綜上可知，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

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

單；被告八躍公司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

資料。本件下列關於商標法部分及著作權法部分之論述僅就

前開認定使用之部分討論，其餘部分因無證據證明有使用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之情事，故不加以論述，附此

敘明。

二、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

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

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

　⒈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於同一商品或服務，

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

文。次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

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

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

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

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

標法第5條亦有明文。又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

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

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

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

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

觀證據綜合判斷，而商標法第68條之侵害商標權，是以「使

用」商標為要件，若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即屬侵權。

  ⒉觀諸附表4至6所示附圖，係被告所使用之桌墊紙或三摺式菜

單，其上雖然有放置附表4至6白框所示圖案，然其右側有搭

配文字說明該圖案之意思，可知該圖案係在表示壽喜燒之食

用方式及步驟，並非商標之使用。　

　⒊基此，附表4至6所示圖案並非商標使用行為，自與商標法第

68條第1項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要件未符，原告請求排除侵

害、銷毀及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三、著作權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㈠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而原告為著作權

人：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

術範圍之創作；而美術著作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

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

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

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

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

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

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

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

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

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故除屬於著作

權法第9條所列之著作外，凡具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

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藝術

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均係受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而

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

「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

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

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

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

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主張系爭圖案係其委託北士公司設計，期間其亦參與系

爭圖案之構思、設計與創作，並以手繪系爭圖案初稿，再交

由北士公司人員為後續修改，並提出其靈感來源資料及手稿

圖(本院卷三第179至191、193至217、235至251頁)；而北士

公司依原告之委託設計北澤壽喜燒品牌形象，有北澤壽喜燒

企業識別系統手冊、原告筆記型電腦內創作文件之體驗公證

書為憑(本院卷一第401至463頁、本院卷三第143至177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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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至401頁)，而前開資料其中包含系爭圖案，可知原告已就

其所欲表達之創作理念、整體創作靈感來源加以說明。再觀

諸系爭圖案，分別以不同之鍋具、食具、餐具、食材布置整

體構圖，並藉由鍋具、食具之大小、食材及佐料組合、位置

產生視覺美感，核與美術著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

求鮮明之視覺藝術內容及表現形式相符，且有創作人個人思

想、感情之表現，應認具有原創性而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

術著作。

　⒊至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雖

辯稱壽喜燒之製作方式固定、不具特殊性，並不具原創性等

語。然著作權法所保障者，係原告使用該等元素後，發揮自

己之巧思予以組合、構圖，並選擇元素大小、數量、配置之

位置等之創意，而非謂原告得就壽喜燒之製作過程加以獨

占，且壽喜燒之製作方式雖大同小異，然每個人以繪圖方式

表達壽喜燒製作過程不盡相同，給予人之視覺感受亦有相當

差異，自難認系爭圖案不具原創性。

　⒋按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

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著作權法第10條、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

開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原則上係以受聘人為著作

人，僅在契約另有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時，始例外以出資

人為著作人。經查：系爭圖案係由原告出資聘請北士公司設

計完成，且原告與北士公司約定由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

人，有北士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可考(本院卷一第57頁)，足

認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並依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規

定享有著作權。　

  ㈡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

　⒈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

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

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是以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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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此即思想與表達二

分法。然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則此時因其他

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極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著作

權法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

壟斷，該有限之表達即因與思想合併而非著作權保護之標

的，因此，就同一思想僅具有限表達方式之情形，縱他人表

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

果，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又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

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受著

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必須其內容具備作者創意表達或創

作性格，始有原創性要件。倘無著作物之內涵與表達，不足

表現出作者之個性與獨特性，不具原創性，並無語文著作之

保護要件。　

　⒉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此

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

如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

斷，基於公益之理由，該有限之表達方式，即不受著作權法

之保護，縱他人表達之方式相同或近似，亦不構成著作權之

侵害。查系爭文字與被告文字均係描述如何烹煮壽喜燒之過

程，因烹煮壽喜燒之材料、步驟、方式均屬固定，所以在描

述文字的選擇上受到限制，難以避免使用相同或類似之用

語，依前開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縱被告文字之表達方式有

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依著作

權法第10條之1規定，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不得論

以侵害著作權。

　㈢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被告太神等9公司

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重製權：

　⒈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就接觸及實質相

似二要件，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判斷之。所謂接觸，分為直接

接觸與間接接觸；間接接觸，係指依社會通常情況，行為人

具有合理機會接觸或可能見聞著作物而言。如著作物已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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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面，行為人可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

知名度，均屬之。所謂實質相似，包含量與質之相似，應就

爭執抄襲部分著作之文字及非文字部分加以比對分析，如認

二者相似程度頗高或屬著作之主要成分，縱使僅占著作之小

部分，亦構成實質相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83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

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

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

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別注意著作間之

「整體觀念與感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

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6398號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整體觀念與感覺」，即

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二

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

定基準，而非由具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另

所謂「抄襲」必然有「實質近似」，然「實質近似」尚須區

分較後之創作者，就後者之作品是否含有自己獨立之創作，

若無，應屬「重製」，若有，則屬「改作」。

　⒉次按實質相似之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作，然

依社會通常情況，如其相似之程度越高，侵權人曾接觸著作

人創作之可能性越高，是以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

二著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權利

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

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

即可，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

觀之系爭圖案與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兩者之外觀、構圖、排

版位置均完全相同。再參諸北澤壽喜燒自96年間起即在各大

報紙刊登廣告，並經電視節目採訪，有報紙廣告影本、電視

節目畫面截圖可佐(本院卷一第73至89頁)，又系爭圖案公開

時間在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公開發表時間之前，被告太神等9

公司亦為經營壽喜燒餐廳之公司，有合理機會輕易接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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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系爭圖案，足可認定被告太神等9公司均曾接觸系爭圖

案。

　⒊綜上，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且被告太神

等9公司有合理接觸系爭圖案之可能，因此被告太神等9公司

顯係在知悉系爭圖案之情形下，而重製系爭圖案，則原告主

張被告太神等9公司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即為有

據。　

　㈣被告太神等9公司各別與被告王韋翔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故意係

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而所謂過失，

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或對於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

生者而言。另按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

求：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

明其損害時，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

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

害。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

法院依侵害情節，在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著

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被

害人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以實際

損害額不易證明為其要件，且法院酌定賠償額，亦應按侵害

之情節定之。

　⒉經查：

　　⑴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之桌墊

紙、三摺式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之網頁使用

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重製權，業如前述，則被告太神

等9公司自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之故意，而應

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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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原告雖主張就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部分以「北澤壽

喜燒」官網公告之加盟金200萬元及開店後每月尚需給付

營業額3%作為權利金始取得系爭圖案之授權，被告太神等

9公司需支付授權金為200萬元，各餐廳每月預估營業額30

0萬元之3%，共計2年之權利金，而請求賠償金額416萬元

（計算式：200萬＋〈300萬×3%×24個月〉＝4,160,000）

云云。然查，觀之北澤壽喜燒網站網頁(本院卷一第157

頁)僅記載加盟金200萬元、權利金每月營業額3%，並未記

載其加盟金所包含加盟事項之範圍、權利金包含事項之範

圍，無法據以認定此金額即為使用系爭圖案之授權金，故

以此作為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依據並非妥適，是原告依著

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計算損害賠償，實屬難以證

明，則其請求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酌定賠償額，自屬

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圖案共有3幅，均為烹調壽喜燒方式

之示意圖，原告委託北士公司設計製作系爭圖案，有相當

之創意程度，而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所經營餐廳之桌墊

紙、三摺式菜單使用系爭圖案，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

示網頁使用系爭圖案，參以被告太神公司為資本額420萬

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番地公司為資本額1,321萬6,000

元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十厚公司為資本額240萬之股份

有限公司、被告悅聖公司為資本額250萬之股份有限公

司、被告八躍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九藝公司為資本額1,6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七譽公

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力厚公司為資本

額9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尚螢公司目前清算中（本院卷

一第35至50頁、本院卷四第23頁），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

用系爭圖案時間非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對於被告太神

等9公司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以10萬元為適當，至逾

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另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

人受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7



2項定有明文。此一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乃係

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與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同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公司

法第23條規定之所謂公司業務之執行，自係指公司負責人

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且必以公司負有賠償之責，始有公

司負責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可言（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字第2749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王韋翔為被告

太神等9公司之負責人，對於公司所經營餐廳使用之桌墊

紙、三摺式菜單或提供合作平台銷售優惠劵使用之照片網

頁為其執行業務範圍，依上開規定及判決見解，原告得請

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分別與被告王韋翔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至於被告陳淑惠、歐玉倩雖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

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被告陳淑

惠並為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之經理，惟不能以被告陳淑

惠、歐玉倩擔任前開職務，即推認其等有執行公司業務；

且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係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

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可知監察人歐玉如並

非執行公司業務之人，故原告請求被告陳淑惠、歐玉倩、

歐玉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連帶負賠償責任，顯屬無

據。

　  ⑷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

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

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定。本

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

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7送達時間欄所示時間送達被告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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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等9公司、王韋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被告

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均應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

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負遲延責任。是以，原

告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應自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

日欄所列時間起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

許。

　　㈤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抗辯原告損害賠償之請求罹於

時效，並非有理：

　　  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已知悉

渠等有前開使用系爭圖案之情事，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

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時效云云。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

間寄發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等9公司，並經被告太神等9公

司於附表8所示時間收受，性質上屬對債務之請求，依民

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生時效中斷之效力，時效重行起

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

訴狀上之收文章戳可參（本院卷一第19頁），自112年9月

4日或同年月20日起算未滿2年，自無罹於時效之問題，被

告太神等9公司此部分抗辯不足採。　　

    ㈥原告得請求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

      按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著作權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又著作

權人之排除、防止請求權為有效排除及防止著作權侵害之

手段，不以侵害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查被告太

神等8公司既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重製權之行為，已如

前述，故原告訴請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

近似系爭圖樣之廣告、菜單目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原告所稱「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

裝、招牌或其他行銷表徵」，除未表明其他行銷表徵為

何，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被告太神等8公司有何使用

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而有侵害系爭圖

案之風險，難認有何防止排除侵害之必要，是此部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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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屬無由。另原告訴之聲明雖記載被告太神公司等8

公司應將所有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廣

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云

云，然未具體陳明其請求權基礎為何，本院無從為此部分

之認定，亦應駁回。　　

四、綜上所述，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

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

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

6所示圖案之照片；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

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

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系爭文

字非著作權法之語文著作，均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依商標

法第69條第1至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及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損

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

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另系爭圖案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

術著作，且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財產權人，被告太神等9

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系爭圖案，自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被告王韋翔為前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連帶負賠

償責任，原告並得請求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排除及防止侵

害。從而，依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第3項及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所載，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就主文第2至10項勝訴部分，所命各給付金額未

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分別諭知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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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附表1：

系爭商標

註冊號：01438405

商標名稱：曾建廷標章

申請日：99年5月26日

註冊日：99年11月1日

註冊公告日：99年11月1日

專用期限：1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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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附表3

指定使用類別：

第43類「托育中心、安親班、冷熱飲料店、飲食店、小吃店、

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啤酒屋、飯店、速簡餐

廳、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小吃攤、流動飲食攤、賓館、

汽車旅館、養老院、空廚。」

編號 被告公司名稱 餐廳名稱

1 太神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桃園

總店

2 一番地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中壢

中美店

3 十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

古亭店

4 悅聖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

開封店

5 八躍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南

安平店

6 九藝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高雄

夢時代店(即草衙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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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附表5

7 七譽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林口

長庚店

8 力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大直A

TT店(現變更為內湖

宏匯店)

9 尚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中

大墩店

10 山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岡山

店(已結束營業)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13(本院卷一第

103頁)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14(本院卷一第

105至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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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21(本院卷一第

389至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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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編號 送達對象 送達時間 利息起算日 出處

1 被 告 太 神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

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35

頁)

2 被告一番地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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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37

頁)

3 被 告 十 厚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

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39

頁)

4 被 告 悅 聖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41

頁)

5 被 告 八 躍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

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43

頁)

6 被 告 九 藝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45

頁)

7 被 告 七 譽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

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47

頁)

8 被 告 力 厚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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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8

(本院卷

一第249

頁)

9 被 告 尚 螢 公

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

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 院 送

達 證 書

(本院卷

一第251

頁)

被 告

公 司

名稱

原告知悉侵權行為

和行為人時間點(原

證15)

原告發存

證信函請

求時間點

被告收受存

證信函時間

點(送達證

明)

時效之計算

一 番

地

110年9月30(本院卷

一第109頁)

112年9月2

日(本院卷

二第392至

398頁)

112年9月4

日

(本院卷二

第401頁)

原應於112年9月29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

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

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太神 110年11月29日(本

院卷一第107頁)

112年9月4

日

(本院卷二

第399頁)

原應於112年11月28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

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

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十厚 110年10月25日(本

院卷一第111頁)

112年9月4

日

(本院卷二

第40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4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

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

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悅聖 110年11月7日(本院

卷一第113頁)

112年9月14

日

(本院卷二

第405頁)

原應於112年11月6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1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

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

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八躍 110年10月2日(本院

卷一第115頁)

112年9月4

日

(本院卷二

第407頁)

原應於112年10月1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

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

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九藝 110年10月9日(本院

卷一第119頁)

112年9月4

日

(本院卷二

第40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8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

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

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七譽 110年10月3日 112年9月20 原應於112年10月2日時效消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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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121頁) 日

(本院卷二

第411頁)

於112年9月20日因請求中斷，原告

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

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尚螢 110年10月8日(本院

卷一第117頁)

112年9月4

日

(本院卷二

第41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7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

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

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力厚 110年10月24日(本

院卷一第123頁)

112年9月2

6日(本院

卷二第439

至445頁)

112年9月26

日

(本院卷二

第44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3日時效消滅，但

於112年9月26日因請求中斷，原告

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

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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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28號
原      告    曾建廷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被      告    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韋翔                                    
被      告    陳淑惠                                
              歐玉倩                                    
              歐玉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銘毅律師  
被      告    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被      告    周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如附表2所示圖案之廣告、菜單目錄。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連帶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十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參佰參拾參元為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各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95年間委託北士設計公司(下稱北士公司)為「北澤壽喜燒」餐廳設計如附表2所示之圖案(下稱系爭圖案)，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原告與北士公司並約定由原告取得系爭圖案之著作權；原告為配合系爭圖案而創作如附表2所示之文字(下稱系爭文字)，系爭文字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原告為著作權人。又原告為如附表1所示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現仍於商標權專用期間內，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等（詳見附表1所示）。詎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神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番地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十厚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悅聖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躍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藝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七譽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厚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螢公司，上9公司合稱太神等9公司)、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形公司)未經原告之同意或授權，先將系爭文字修改為如附表4所示之文字(下稱被告文字)，再將系爭商標、系爭圖案、被告文字使用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中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及刊登在如附表6所示GOMAJI平台販賣餐券網頁，渠等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重製權或改作權，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並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又被告王韋翔為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為董事、被告歐玉如為監察人，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公司之負責人，對各被告公司營運有監督之責，應與各被告公司連帶負責。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並排除侵害。
二、並聲明：
　㈠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力厚公司(下稱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於如附表1、2所示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並應將所有使用上開商標及圖樣文字或其他相同或近似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
　㈡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㈧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㈨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㈩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太神等9公司及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則以：
一、原證13、14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與被告等店內實際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不相同，縱上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為被告等店內所使用，但渠等並未將如附表4白色框所示圖樣作為商標使用，故未侵害原告商標權；原告未提出系爭圖案之創作歷程，不具原創性；系爭文字僅說明壽喜燒之製作過程、操作方式，任何人描述上開過程，其表達方式都大致相同，故不具原創性。被告太神等9公司在原告取得原證21前已向GOMAJI平台終止委託販賣餐券。另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實際經營者為被告王韋翔，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僅是掛名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未實際參與經營，毋庸負連帶之責。再者，原告於110年9月30日即知悉本件之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則以：
一、因山形公司解散已久，無從確認當時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故否認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又系爭圖案、系爭文字均為壽喜燒製作過程常見之表達方式，原告未加入創意而不具原創性，且有思想表達合一原則之情事，故均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再者，本件原告請求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4頁至第49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原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專用期限及指定使用類別如附表1所示。
二、原告為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於96年1月起經營北澤壽喜燒品牌及餐廳。
三、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
四、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之負責人，該公司已解散，目前清算中。
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訴外人蔡義文，就前開起訴事實經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409、37412、37413、41937號、112年度偵字第53202號提起公訴(下稱另案偵查案件)。
六、原告於112年9月2日寄發臺中英才郵局001131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周志豪、周志祥，主張渠等侵害其著作權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經前揭被告等於同年月4日收受；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寄發臺中大全街郵局000730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力厚公司主張其侵害原告之著作權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其於同日收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
伍、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5頁至第49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白色框所示使用系爭商標之行為？
　㈡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為商標使用？
　㈢被告等上開行為，是否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規定而侵害系爭商標權？
　㈣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請求排除侵害、銷毀，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二、著作權法部分:
　㈠系爭圖案、系爭文字是否為著作財產權法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
　㈡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所示使用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行為？
　㈢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重製權、改作權？
　㈣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4條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三、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陸、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
  ㈠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之一番地壽喜燒高雄草衙店嗣遷址至高雄夢時代，業據被告九藝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三第422頁)，並有GOOGLE網頁資料即GOOGLE地圖可稽(本院卷三第97頁)，是高雄草衙店即為高雄夢時代店，又觀之高雄草衙店所開立之發票上之業者為「一番地九藝」，足認該店為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合先敘明。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及歐玉如雖否認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然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至臺南安平店消費之蒐證光碟內容如下：「本光碟影片開頭提出111年5月11日中華日報A1頭條新聞(如編號1截圖所示)，在影片中的22秒可看到有永華路二段一番地壽喜燒的招牌並且有訂位專線00-0000000(如編號2截圖所示)，隨後進入該餐廳，1分8秒處有餐廳服務人員招待入座，並提供餐廳DM三摺式菜單，1分20秒開始打開三摺式菜單，直至3分0秒期間均拍攝桌面上的三摺式菜單正面和餐桌紙，3分後將三摺式菜單翻至背面，從拍攝的影片過程中可看到如編號3至5的圖片並當庭再截圖2張，其中在2分38秒中三摺式餐單上有如何煮出美味壽喜燒的步驟說明及三個圖案及3分5秒可看到有三摺式菜單背面有一番地台南安平店及位置地圖，最後鏡頭在4分0秒開始帶到對面用餐人員，以及後面有穿著一番地制服的員工進行供餐服務，(如編號6截圖所示)，影片至4分10秒結束。」(本院卷三第421頁)，又觀之前開勘驗過程中當庭截圖之三摺式宣傳菜單內容確實與附表5所示之內容相同(本院卷三第427至430頁)。且原告有至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用餐並拍攝菜單內容，有發票及菜單照片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07至118、120至121頁)，而其所拍攝之菜單有如附表4、5所示之圖案及文字。另觀諸原告所提部落客至一番地壽喜燒古亭店、高雄草衙店、中壢店、台中店用餐後所撰寫食記中拍攝之菜單照片確實與附表4、5、6所示之內容相同，有網頁截圖可參(本院卷三第91至121頁)。再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均為連鎖餐廳，其所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應為一致，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被告公司確實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　　
　㈡原證21之網頁內容，經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於另案偵查案件調查時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足憑(本院卷三第123至133頁)，可知原證21之網頁內容確實如附表6所示，又觀諸原證21所示之網頁資料係一番地臺南安平店販賣優惠劵頁面，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內容，可知該網頁應為被告八躍公司委託刊登，而被告八曜公司亦未否認曾委託於GOMAJI平台刊登販賣餐劵之資訊，衡情GOMAJI平台上關於一番地臺南安平店餐廳之資訊及照片應係委託者即八躍公司公司所提供。被告八躍公司雖辯稱其於原告蒐集該網頁截圖時已終止委託云云，並提出GOMAJI LB兌換券合作主約為證，惟前開合作主約(本院卷三第81頁)係被告尚螢公司就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與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並非被告八躍公司，故無法認定被告八躍公司前開所辯為真，且被告八躍公司若已終止委託刊登該販賣優惠劵之訊息，該平台自無可能置之不理，故被告八躍公司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㈢原告雖主張附表3所示之公司均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云云，然該網頁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介紹，業如前述，尚難認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之行為，而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無理由。
　㈣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否認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辯稱被告山形公司於102年11月7日已登記解散，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均與被告山形公司無關等語。經查：原告前開所提之消費發票並無在一番地岡山店消費之發票，部落客食記亦無在一番地岡山店用餐之紀錄，而錄影光碟所蒐證之時間111年5月11日晚於被告山形公司解散登記時間，且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關於一番地壽喜燒各分店之記載並無岡山店，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故無從認定被告山形公司所經營之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㈤綜上可知，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資料。本件下列關於商標法部分及著作權法部分之論述僅就前開認定使用之部分討論，其餘部分因無證據證明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之情事，故不加以論述，附此敘明。
二、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
　⒈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亦有明文。又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而商標法第68條之侵害商標權，是以「使用」商標為要件，若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即屬侵權。
  ⒉觀諸附表4至6所示附圖，係被告所使用之桌墊紙或三摺式菜單，其上雖然有放置附表4至6白框所示圖案，然其右側有搭配文字說明該圖案之意思，可知該圖案係在表示壽喜燒之食用方式及步驟，並非商標之使用。　
　⒊基此，附表4至6所示圖案並非商標使用行為，自與商標法第68條第1項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要件未符，原告請求排除侵害、銷毀及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三、著作權部分：
　㈠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而原告為著作權人：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美術著作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故除屬於著作權法第9條所列之著作外，凡具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均係受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而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主張系爭圖案係其委託北士公司設計，期間其亦參與系爭圖案之構思、設計與創作，並以手繪系爭圖案初稿，再交由北士公司人員為後續修改，並提出其靈感來源資料及手稿圖(本院卷三第179至191、193至217、235至251頁)；而北士公司依原告之委託設計北澤壽喜燒品牌形象，有北澤壽喜燒企業識別系統手冊、原告筆記型電腦內創作文件之體驗公證書為憑(本院卷一第401至463頁、本院卷三第143至177頁、267至401頁)，而前開資料其中包含系爭圖案，可知原告已就其所欲表達之創作理念、整體創作靈感來源加以說明。再觀諸系爭圖案，分別以不同之鍋具、食具、餐具、食材布置整體構圖，並藉由鍋具、食具之大小、食材及佐料組合、位置產生視覺美感，核與美術著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求鮮明之視覺藝術內容及表現形式相符，且有創作人個人思想、感情之表現，應認具有原創性而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
　⒊至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雖辯稱壽喜燒之製作方式固定、不具特殊性，並不具原創性等語。然著作權法所保障者，係原告使用該等元素後，發揮自己之巧思予以組合、構圖，並選擇元素大小、數量、配置之位置等之創意，而非謂原告得就壽喜燒之製作過程加以獨占，且壽喜燒之製作方式雖大同小異，然每個人以繪圖方式表達壽喜燒製作過程不盡相同，給予人之視覺感受亦有相當差異，自難認系爭圖案不具原創性。
　⒋按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著作權法第10條、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原則上係以受聘人為著作人，僅在契約另有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時，始例外以出資人為著作人。經查：系爭圖案係由原告出資聘請北士公司設計完成，且原告與北士公司約定由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有北士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可考(本院卷一第57頁)，足認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並依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享有著作權。　
  ㈡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
　⒈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是以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此即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然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則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極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著作權法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該有限之表達即因與思想合併而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因此，就同一思想僅具有限表達方式之情形，縱他人表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又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必須其內容具備作者創意表達或創作性格，始有原創性要件。倘無著作物之內涵與表達，不足表現出作者之個性與獨特性，不具原創性，並無語文著作之保護要件。　
　⒉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基於公益之理由，該有限之表達方式，即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縱他人表達之方式相同或近似，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查系爭文字與被告文字均係描述如何烹煮壽喜燒之過程，因烹煮壽喜燒之材料、步驟、方式均屬固定，所以在描述文字的選擇上受到限制，難以避免使用相同或類似之用語，依前開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縱被告文字之表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依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不得論以侵害著作權。
　㈢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重製權：
　⒈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就接觸及實質相似二要件，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判斷之。所謂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間接接觸，係指依社會通常情況，行為人具有合理機會接觸或可能見聞著作物而言。如著作物已行銷於市面，行為人可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知名度，均屬之。所謂實質相似，包含量與質之相似，應就爭執抄襲部分著作之文字及非文字部分加以比對分析，如認二者相似程度頗高或屬著作之主要成分，縱使僅占著作之小部分，亦構成實質相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8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別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6398號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整體觀念與感覺」，即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二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而非由具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另所謂「抄襲」必然有「實質近似」，然「實質近似」尚須區分較後之創作者，就後者之作品是否含有自己獨立之創作，若無，應屬「重製」，若有，則屬「改作」。
　⒉次按實質相似之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作，然依社會通常情況，如其相似之程度越高，侵權人曾接觸著作人創作之可能性越高，是以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二著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權利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觀之系爭圖案與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兩者之外觀、構圖、排版位置均完全相同。再參諸北澤壽喜燒自96年間起即在各大報紙刊登廣告，並經電視節目採訪，有報紙廣告影本、電視節目畫面截圖可佐(本院卷一第73至89頁)，又系爭圖案公開時間在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公開發表時間之前，被告太神等9公司亦為經營壽喜燒餐廳之公司，有合理機會輕易接觸、知悉系爭圖案，足可認定被告太神等9公司均曾接觸系爭圖案。
　⒊綜上，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且被告太神等9公司有合理接觸系爭圖案之可能，因此被告太神等9公司顯係在知悉系爭圖案之情形下，而重製系爭圖案，則原告主張被告太神等9公司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即為有據。　
　㈣被告太神等9公司各別與被告王韋翔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而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另按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求：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害人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以實際損害額不易證明為其要件，且法院酌定賠償額，亦應按侵害之情節定之。
　⒉經查：
　　⑴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之網頁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重製權，業如前述，則被告太神等9公司自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之故意，而應負賠償責任。　
    ⑵原告雖主張就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部分以「北澤壽喜燒」官網公告之加盟金200萬元及開店後每月尚需給付營業額3%作為權利金始取得系爭圖案之授權，被告太神等9公司需支付授權金為200萬元，各餐廳每月預估營業額300萬元之3%，共計2年之權利金，而請求賠償金額416萬元（計算式：200萬＋〈300萬×3%×24個月〉＝4,160,000）云云。然查，觀之北澤壽喜燒網站網頁(本院卷一第157頁)僅記載加盟金200萬元、權利金每月營業額3%，並未記載其加盟金所包含加盟事項之範圍、權利金包含事項之範圍，無法據以認定此金額即為使用系爭圖案之授權金，故以此作為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依據並非妥適，是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計算損害賠償，實屬難以證明，則其請求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酌定賠償額，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圖案共有3幅，均為烹調壽喜燒方式之示意圖，原告委託北士公司設計製作系爭圖案，有相當之創意程度，而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所經營餐廳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使用系爭圖案，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使用系爭圖案，參以被告太神公司為資本額42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番地公司為資本額1,321萬6,000元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十厚公司為資本額24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悅聖公司為資本額25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八躍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九藝公司為資本額1,6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七譽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力厚公司為資本額9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尚螢公司目前清算中（本院卷一第35至50頁、本院卷四第23頁），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案時間非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對於被告太神等9公司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以10萬元為適當，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另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一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乃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與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公司法第23條規定之所謂公司業務之執行，自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且必以公司負有賠償之責，始有公司負責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可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49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負責人，對於公司所經營餐廳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或提供合作平台銷售優惠劵使用之照片網頁為其執行業務範圍，依上開規定及判決見解，原告得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分別與被告王韋翔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被告陳淑惠、歐玉倩雖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被告陳淑惠並為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之經理，惟不能以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擔任前開職務，即推認其等有執行公司業務；且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係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可知監察人歐玉如並非執行公司業務之人，故原告請求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連帶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
　  ⑷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7送達時間欄所示時間送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均應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應自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起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抗辯原告損害賠償之請求罹於時效，並非有理：
　　  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已知悉渠等有前開使用系爭圖案之情事，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時效云云。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寄發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等9公司，並經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8所示時間收受，性質上屬對債務之請求，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生時效中斷之效力，時效重行起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上之收文章戳可參（本院卷一第19頁），自112年9月4日或同年月20日起算未滿2年，自無罹於時效之問題，被告太神等9公司此部分抗辯不足採。　　
    ㈥原告得請求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
      按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著作權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又著作權人之排除、防止請求權為有效排除及防止著作權侵害之手段，不以侵害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查被告太神等8公司既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重製權之行為，已如前述，故原告訴請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樣之廣告、菜單目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所稱「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或其他行銷表徵」，除未表明其他行銷表徵為何，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被告太神等8公司有何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而有侵害系爭圖案之風險，難認有何防止排除侵害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即屬無由。另原告訴之聲明雖記載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應將所有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云云，然未具體陳明其請求權基礎為何，本院無從為此部分之認定，亦應駁回。　　
四、綜上所述，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之語文著作，均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至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損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另系爭圖案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且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財產權人，被告太神等9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系爭圖案，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王韋翔為前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原告並得請求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從而，依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第3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所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就主文第2至10項勝訴部分，所命各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分別諭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附表1：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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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號：01438405
商標名稱：曾建廷標章
申請日：99年5月26日
註冊日：99年11月1日
註冊公告日：99年11月1日
專用期限：119年10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3類「托育中心、安親班、冷熱飲料店、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啤酒屋、飯店、速簡餐廳、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小吃攤、流動飲食攤、賓館、汽車旅館、養老院、空廚。」







附表2:
[image: ]

附表3
		編號

		被告公司名稱

		餐廳名稱



		1

		太神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



		2

		一番地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中壢中美店



		3

		十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古亭店



		4

		悅聖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開封店



		5

		八躍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南安平店



		6

		九藝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高雄夢時代店(即草衙店)



		7

		七譽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林口長庚店



		8

		力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大直ATT店(現變更為內湖宏匯店)



		9

		尚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



		10

		山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已結束營業)







附表4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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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證13(本院卷一第103頁)







附表5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image: ]
[image: ]

		原證14(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附表6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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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證21(本院卷一第389至393頁)







附表7
		編號

		送達對象

		送達時間

		利息起算日

		出處



		1

		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5頁)



		2

		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7頁)



		3

		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9頁)



		4

		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1頁)



		5

		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3頁)



		6

		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5頁)



		7

		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7頁)



		8

		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9頁)



		9

		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51頁)







附表8
		被告公司名稱

		原告知悉侵權行為和行為人時間點(原證15)

		原告發存證信函請求時間點

		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時間點(送達證明)

		時效之計算



		一番地

		110年9月30(本院卷一第109頁)

		112年9月2日(本院卷二第392至398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1頁)

		原應於112年9月29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太神

		110年11月29日(本院卷一第10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399頁)

		原應於112年11月2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十厚

		110年10月25日(本院卷一第111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4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悅聖

		110年11月7日(本院卷一第113頁)

		


		112年9月14日
(本院卷二第405頁)

		原應於112年11月6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1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八躍

		110年10月2日(本院卷一第115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7頁)

		原應於112年10月1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九藝

		110年10月9日(本院卷一第119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七譽

		110年10月3日
(本院卷一第121頁)

		


		112年9月20日
(本院卷二第411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0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尚螢

		110年10月8日(本院卷一第11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1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7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力厚

		110年10月24日(本院卷一第123頁)

		112年9月26日(本院卷二第439至445頁)

		112年9月26日
(本院卷二第44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3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6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28號
原      告    曾建廷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被      告    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韋翔                                    
被      告    陳淑惠                                
              歐玉倩                                    
              歐玉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銘毅律師  
被      告    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被      告    周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
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如附表2所示圖案之廣告、菜
單目錄。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
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
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連帶
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十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參佰參拾參元為被
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
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
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
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各以新臺
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95年間委託北士設計公司(下稱北士公司)為「北
    澤壽喜燒」餐廳設計如附表2所示之圖案(下稱系爭圖案)，
    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原告與北士公司並
    約定由原告取得系爭圖案之著作權；原告為配合系爭圖案而
    創作如附表2所示之文字(下稱系爭文字)，系爭文字為著作
    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原告為著作權人。又原告為如附表
    1所示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現仍於商標權專用
    期間內，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等（詳見附表
    1所示）。詎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神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番地公司)、十厚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十厚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悅
    聖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躍公司)、九藝餐
    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藝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七譽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厚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螢公司，上9公司合稱太神等
    9公司)、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形公司)未經原告之
    同意或授權，先將系爭文字修改為如附表4所示之文字(下稱
    被告文字)，再將系爭商標、系爭圖案、被告文字使用於其
    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中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
    摺式宣傳菜單及刊登在如附表6所示GOMAJI平台販賣餐券網
    頁，渠等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重
    製權或改作權，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並造成消費者混淆
    誤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又被告
    王韋翔為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
    為董事、被告歐玉如為監察人，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
    公司之負責人，對各被告公司營運有監督之責，應與各被告
    公司連帶負責。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3項、著作權法
    第84條、第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
    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並排除侵害。
二、並聲明：
　㈠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
    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力厚公司(下稱被告太神等8公司
    )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於如附表1、2所示商標及圖樣、
    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
    ，並應將所有使用上開商標及圖樣文字或其他相同或近似商
    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
    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
　㈡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
    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㈧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㈨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㈩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
    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
    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太神等9公司及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則以
    ：
一、原證13、14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與被告等店內實
    際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不相同，縱上開桌墊紙、
    三摺式宣傳菜單為被告等店內所使用，但渠等並未將如附表
    4白色框所示圖樣作為商標使用，故未侵害原告商標權；原
    告未提出系爭圖案之創作歷程，不具原創性；系爭文字僅說
    明壽喜燒之製作過程、操作方式，任何人描述上開過程，其
    表達方式都大致相同，故不具原創性。被告太神等9公司在
    原告取得原證21前已向GOMAJI平台終止委託販賣餐券。另被
    告太神等9公司之實際經營者為被告王韋翔，被告陳淑惠、
    歐玉倩、歐玉如僅是掛名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未實際參與經
    營，毋庸負連帶之責。再者，原告於110年9月30日即知悉本
    件之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
    訟，已逾2年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則以：
一、因山形公司解散已久，無從確認當時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
    宣傳菜單，故否認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
    又系爭圖案、系爭文字均為壽喜燒製作過程常見之表達方式
    ，原告未加入創意而不具原創性，且有思想表達合一原則之
    情事，故均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再者
    ，本件原告請求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4頁至第495頁，並依判決格
    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原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專用期限及指定使用類別如附
    表1所示。
二、原告為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於96年1月起
    經營北澤壽喜燒品牌及餐廳。
三、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
    、歐玉倩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
    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
四、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一番
    地壽喜燒岡山店」）之負責人，該公司已解散，目前清算中
    。
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訴外人蔡義文，就前開起訴事
    實經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
    字第37409、37412、37413、41937號、112年度偵字第53202
    號提起公訴(下稱另案偵查案件)。
六、原告於112年9月2日寄發臺中英才郵局001131號存證信函與
    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
    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
    玉倩、歐玉如、周志豪、周志祥，主張渠等侵害其著作權及
    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經前揭被告等於
    同年月4日收受；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寄發臺中大全街郵局0
    00730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力厚公司主張其侵害原告之著作權
    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其於同日收受
    ；原告於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
伍、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5頁至第496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白色框所示使用系爭商標之行為
    ？
　㈡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為商標使用？
　㈢被告等上開行為，是否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規定而侵害系
    爭商標權？
　㈣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請求排除侵害、銷毀，有
    無理由？
　㈤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
    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二、著作權法部分:
　㈠系爭圖案、系爭文字是否為著作財產權法之美術著作、語文
    著作？
　㈡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所示使用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
    行為？
　㈢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重製權、改作權？
　㈣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4條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
    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　
三、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陸、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
    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
    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
    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
    ；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
    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
  ㈠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之一番地壽喜燒高雄草衙店嗣遷址至高
    雄夢時代，業據被告九藝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三第422頁)
    ，並有GOOGLE網頁資料即GOOGLE地圖可稽(本院卷三第97頁)
    ，是高雄草衙店即為高雄夢時代店，又觀之高雄草衙店所開
    立之發票上之業者為「一番地九藝」，足認該店為被告九藝
    公司所經營，合先敘明。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
    惠、歐玉倩及歐玉如雖否認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
    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然經本院當庭勘
    驗原告至臺南安平店消費之蒐證光碟內容如下：「本光碟影
    片開頭提出111年5月11日中華日報A1頭條新聞(如編號1截圖
    所示)，在影片中的22秒可看到有永華路二段一番地壽喜燒
    的招牌並且有訂位專線00-0000000(如編號2截圖所示)，隨
    後進入該餐廳，1分8秒處有餐廳服務人員招待入座，並提供
    餐廳DM三摺式菜單，1分20秒開始打開三摺式菜單，直至3分
    0秒期間均拍攝桌面上的三摺式菜單正面和餐桌紙，3分後將
    三摺式菜單翻至背面，從拍攝的影片過程中可看到如編號3
    至5的圖片並當庭再截圖2張，其中在2分38秒中三摺式餐單
    上有如何煮出美味壽喜燒的步驟說明及三個圖案及3分5秒可
    看到有三摺式菜單背面有一番地台南安平店及位置地圖，最
    後鏡頭在4分0秒開始帶到對面用餐人員，以及後面有穿著一
    番地制服的員工進行供餐服務，(如編號6截圖所示)，影片
    至4分10秒結束。」(本院卷三第421頁)，又觀之前開勘驗過
    程中當庭截圖之三摺式宣傳菜單內容確實與附表5所示之內
    容相同(本院卷三第427至430頁)。且原告有至附表3編號1至
    9所示餐廳用餐並拍攝菜單內容，有發票及菜單照片在卷可
    考(本院卷一第107至118、120至121頁)，而其所拍攝之菜單
    有如附表4、5所示之圖案及文字。另觀諸原告所提部落客至
    一番地壽喜燒古亭店、高雄草衙店、中壢店、台中店用餐後
    所撰寫食記中拍攝之菜單照片確實與附表4、5、6所示之內
    容相同，有網頁截圖可參(本院卷三第91至121頁)。再者，
    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均為連鎖餐廳，其所使用之桌墊紙
    、三摺式宣傳菜單應為一致，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被告公
    司確實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附表4、
    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　　
　㈡原證21之網頁內容，經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於另案偵查案
    件調查時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足憑(本院卷三第123至133
    頁)，可知原證21之網頁內容確實如附表6所示，又觀諸原證
    21所示之網頁資料係一番地臺南安平店販賣優惠劵頁面，僅
    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內容，可知該網頁應為被
    告八躍公司委託刊登，而被告八曜公司亦未否認曾委託於GO
    MAJI平台刊登販賣餐劵之資訊，衡情GOMAJI平台上關於一番
    地臺南安平店餐廳之資訊及照片應係委託者即八躍公司公司
    所提供。被告八躍公司雖辯稱其於原告蒐集該網頁截圖時已
    終止委託云云，並提出GOMAJI LB兌換券合作主約為證，惟
    前開合作主約(本院卷三第81頁)係被告尚螢公司就一番地壽
    喜燒臺中大墩店與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並非
    被告八躍公司，故無法認定被告八躍公司前開所辯為真，且
    被告八躍公司若已終止委託刊登該販賣優惠劵之訊息，該平
    台自無可能置之不理，故被告八躍公司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
　㈢原告雖主張附表3所示之公司均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
    所示之網頁云云，然該網頁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
    店之介紹，業如前述，尚難認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
    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之行為，而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
    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故原告
    此部分主張，顯無理由。
　㈣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否認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有
    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辯稱被告山形
    公司於102年11月7日已登記解散，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均與
    被告山形公司無關等語。經查：原告前開所提之消費發票並
    無在一番地岡山店消費之發票，部落客食記亦無在一番地岡
    山店用餐之紀錄，而錄影光碟所蒐證之時間111年5月11日晚
    於被告山形公司解散登記時間，且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
    三摺式菜單關於一番地壽喜燒各分店之記載並無岡山店，原
    告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
    墊紙、三摺式菜單，故無從認定被告山形公司所經營之岡山
    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之情事，故
    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㈤綜上可知，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
    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
    ；被告八躍公司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資
    料。本件下列關於商標法部分及著作權法部分之論述僅就前
    開認定使用之部分討論，其餘部分因無證據證明有使用系爭
    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之情事，故不加以論述，附此敘
    明。
二、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
    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
    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
　⒈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於同一商品或服務，
    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
    文。次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或
    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
    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
    、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
    第5條亦有明文。又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
    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
    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
    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
    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
    據綜合判斷，而商標法第68條之侵害商標權，是以「使用」
    商標為要件，若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即屬侵權。
  ⒉觀諸附表4至6所示附圖，係被告所使用之桌墊紙或三摺式菜
    單，其上雖然有放置附表4至6白框所示圖案，然其右側有搭
    配文字說明該圖案之意思，可知該圖案係在表示壽喜燒之食
    用方式及步驟，並非商標之使用。　
　⒊基此，附表4至6所示圖案並非商標使用行為，自與商標法第6
    8條第1項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要件未符，原告請求排除侵害
    、銷毀及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三、著作權部分：
　㈠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而原告為著作權人
    ：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
    術範圍之創作；而美術著作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
    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
    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
    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
    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
    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
    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
    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
    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
    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故除屬於著作
    權法第9條所列之著作外，凡具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
    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藝術
    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均係受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而
    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
    「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
    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
    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
    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
    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主張系爭圖案係其委託北士公司設計，期間其亦參與系
    爭圖案之構思、設計與創作，並以手繪系爭圖案初稿，再交
    由北士公司人員為後續修改，並提出其靈感來源資料及手稿
    圖(本院卷三第179至191、193至217、235至251頁)；而北士
    公司依原告之委託設計北澤壽喜燒品牌形象，有北澤壽喜燒
    企業識別系統手冊、原告筆記型電腦內創作文件之體驗公證
    書為憑(本院卷一第401至463頁、本院卷三第143至177頁、2
    67至401頁)，而前開資料其中包含系爭圖案，可知原告已就
    其所欲表達之創作理念、整體創作靈感來源加以說明。再觀
    諸系爭圖案，分別以不同之鍋具、食具、餐具、食材布置整
    體構圖，並藉由鍋具、食具之大小、食材及佐料組合、位置
    產生視覺美感，核與美術著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
    求鮮明之視覺藝術內容及表現形式相符，且有創作人個人思
    想、感情之表現，應認具有原創性而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
    術著作。
　⒊至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雖辯
    稱壽喜燒之製作方式固定、不具特殊性，並不具原創性等語
    。然著作權法所保障者，係原告使用該等元素後，發揮自己
    之巧思予以組合、構圖，並選擇元素大小、數量、配置之位
    置等之創意，而非謂原告得就壽喜燒之製作過程加以獨占，
    且壽喜燒之製作方式雖大同小異，然每個人以繪圖方式表達
    壽喜燒製作過程不盡相同，給予人之視覺感受亦有相當差異
    ，自難認系爭圖案不具原創性。
　⒋按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
    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著作權法第10條、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
    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原則上係以受聘人為著作人
    ，僅在契約另有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時，始例外以出資人
    為著作人。經查：系爭圖案係由原告出資聘請北士公司設計
    完成，且原告與北士公司約定由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
    有北士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可考(本院卷一第57頁)，足認原
    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並依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享
    有著作權。　
  ㈡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
　⒈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
    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
    、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是以著作權之
    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此即思想與表達二分
    法。然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則此時因其他著
    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極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著作權
    法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
    斷，該有限之表達即因與思想合併而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
    因此，就同一思想僅具有限表達方式之情形，縱他人表達方
    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亦
    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又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
    、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受著作權法保
    護之語文著作，必須其內容具備作者創意表達或創作性格，
    始有原創性要件。倘無著作物之內涵與表達，不足表現出作
    者之個性與獨特性，不具原創性，並無語文著作之保護要件
    。　
　⒉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此
    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
    如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
    斷，基於公益之理由，該有限之表達方式，即不受著作權法
    之保護，縱他人表達之方式相同或近似，亦不構成著作權之
    侵害。查系爭文字與被告文字均係描述如何烹煮壽喜燒之過
    程，因烹煮壽喜燒之材料、步驟、方式均屬固定，所以在描
    述文字的選擇上受到限制，難以避免使用相同或類似之用語
    ，依前開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縱被告文字之表達方式有所
    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依著作權
    法第10條之1規定，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不得論以
    侵害著作權。
　㈢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
    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重製權：
　⒈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就接觸及實質相
    似二要件，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判斷之。所謂接觸，分為直接
    接觸與間接接觸；間接接觸，係指依社會通常情況，行為人
    具有合理機會接觸或可能見聞著作物而言。如著作物已行銷
    於市面，行為人可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
    知名度，均屬之。所謂實質相似，包含量與質之相似，應就
    爭執抄襲部分著作之文字及非文字部分加以比對分析，如認
    二者相似程度頗高或屬著作之主要成分，縱使僅占著作之小
    部分，亦構成實質相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83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
    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
    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
    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別注意著作間之「
    整體觀念與感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判
    決、94年度台上字第6398號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15
    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整體觀念與感覺」，即不
    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二著
    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
    基準，而非由具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另所
    謂「抄襲」必然有「實質近似」，然「實質近似」尚須區分
    較後之創作者，就後者之作品是否含有自己獨立之創作，若
    無，應屬「重製」，若有，則屬「改作」。
　⒉次按實質相似之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作，然
    依社會通常情況，如其相似之程度越高，侵權人曾接觸著作
    人創作之可能性越高，是以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
    二著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權利
    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
    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
    即可，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
    觀之系爭圖案與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兩者之外觀、構圖、排
    版位置均完全相同。再參諸北澤壽喜燒自96年間起即在各大
    報紙刊登廣告，並經電視節目採訪，有報紙廣告影本、電視
    節目畫面截圖可佐(本院卷一第73至89頁)，又系爭圖案公開
    時間在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公開發表時間之前，被告太神等9
    公司亦為經營壽喜燒餐廳之公司，有合理機會輕易接觸、知
    悉系爭圖案，足可認定被告太神等9公司均曾接觸系爭圖案
    。
　⒊綜上，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且被告太神
    等9公司有合理接觸系爭圖案之可能，因此被告太神等9公司
    顯係在知悉系爭圖案之情形下，而重製系爭圖案，則原告主
    張被告太神等9公司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即為有
    據。　
　㈣被告太神等9公司各別與被告王韋翔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故意係
    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而所謂過失，
    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或對於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
    生者而言。另按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
    求：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
    明其損害時，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
    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
    院依侵害情節，在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著作
    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害
    人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以實際損
    害額不易證明為其要件，且法院酌定賠償額，亦應按侵害之
    情節定之。
　⒉經查：
　　⑴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之桌墊紙
      、三摺式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之網頁使用系
      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重製權，業如前述，則被告太神等
      9公司自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之故意，而應負
      賠償責任。　
    ⑵原告雖主張就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部分以「北澤壽
      喜燒」官網公告之加盟金200萬元及開店後每月尚需給付
      營業額3%作為權利金始取得系爭圖案之授權，被告太神等
      9公司需支付授權金為200萬元，各餐廳每月預估營業額30
      0萬元之3%，共計2年之權利金，而請求賠償金額416萬元
      （計算式：200萬＋〈300萬×3%×24個月〉＝4,160,000）云云
      。然查，觀之北澤壽喜燒網站網頁(本院卷一第157頁)僅
      記載加盟金200萬元、權利金每月營業額3%，並未記載其
      加盟金所包含加盟事項之範圍、權利金包含事項之範圍，
      無法據以認定此金額即為使用系爭圖案之授權金，故以此
      作為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依據並非妥適，是原告依著作權
      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計算損害賠償，實屬難以證明，
      則其請求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酌定賠償額，自屬有據
      。本院審酌系爭圖案共有3幅，均為烹調壽喜燒方式之示
      意圖，原告委託北士公司設計製作系爭圖案，有相當之創
      意程度，而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所經營餐廳之桌墊紙、
      三摺式菜單使用系爭圖案，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
      頁使用系爭圖案，參以被告太神公司為資本額420萬之股
      份有限公司、被告一番地公司為資本額1,321萬6,000元之
      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十厚公司為資本額240萬之股份有限
      公司、被告悅聖公司為資本額25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
      告八躍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九藝公
      司為資本額1,6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七譽公司為資
      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力厚公司為資本額900萬
      之股份有限公司、尚螢公司目前清算中（本院卷一第35至
      50頁、本院卷四第23頁），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
      案時間非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對於被告太神等9公司
      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以10萬元為適當，至逾此範圍之
      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另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
      人受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定有明文。此一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乃係
      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與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同（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公司法
      第23條規定之所謂公司業務之執行，自係指公司負責人處
      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且必以公司負有賠償之責，始有公司
      負責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可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
      上字第2749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
      神等9公司之負責人，對於公司所經營餐廳使用之桌墊紙
      、三摺式菜單或提供合作平台銷售優惠劵使用之照片網頁
      為其執行業務範圍，依上開規定及判決見解，原告得請求
      被告太神等9公司分別與被告王韋翔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被告陳淑惠、歐玉倩雖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
      ，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被告陳淑惠
      並為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之經理，惟不能以被告陳淑惠
      、歐玉倩擔任前開職務，即推認其等有執行公司業務；且
      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係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
      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
      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可知監察人歐玉如並非
      執行公司業務之人，故原告請求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
      玉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連帶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
　  ⑷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
      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
      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定。本件
      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
      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7送達時間欄所示時間送達被告太神
      等9公司、王韋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被告太
      神等9公司、王韋翔均應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
      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
      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應自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
      欄所列時間起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抗辯原告損害賠償之請求罹於時
      效，並非有理：
　　  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已知悉
      渠等有前開使用系爭圖案之情事，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
      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時效云云。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
      間寄發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等9公司，並經被告太神等9公
      司於附表8所示時間收受，性質上屬對債務之請求，依民
      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生時效中斷之效力，時效重行起算
      。原告於113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
      狀上之收文章戳可參（本院卷一第19頁），自112年9月4
      日或同年月20日起算未滿2年，自無罹於時效之問題，被
      告太神等9公司此部分抗辯不足採。　　
    ㈥原告得請求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
      按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著作權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又著作
      權人之排除、防止請求權為有效排除及防止著作權侵害之
      手段，不以侵害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查被告太
      神等8公司既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重製權之行為，已如
      前述，故原告訴請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
      近似系爭圖樣之廣告、菜單目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原告所稱「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
      、招牌或其他行銷表徵」，除未表明其他行銷表徵為何，
      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被告太神等8公司有何使用相同
      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而有侵害系爭圖案之
      風險，難認有何防止排除侵害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即
      屬無由。另原告訴之聲明雖記載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應
      將所有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廣告、招
      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云云，然
      未具體陳明其請求權基礎為何，本院無從為此部分之認定
      ，亦應駁回。　　
四、綜上所述，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
    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
    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
    6所示圖案之照片；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
    、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
    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系爭文字
    非著作權法之語文著作，均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依商標法
    第69條第1至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及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損害，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
    其依據，併予駁回。另系爭圖案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
    作，且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財產權人，被告太神等9公司
    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系爭圖案，自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被告王韋翔為前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連帶負賠償責
    任，原告並得請求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
    從而，依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第3項及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所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聲請
    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就主文第2至10項勝訴部分，所命各給付金額未
    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分別諭知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附表1：
系爭商標  註冊號：01438405 商標名稱：曾建廷標章 申請日：99年5月26日 註冊日：99年11月1日 註冊公告日：99年11月1日 專用期限：119年10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3類「托育中心、安親班、冷熱飲料店、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啤酒屋、飯店、速簡餐廳、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小吃攤、流動飲食攤、賓館、汽車旅館、養老院、空廚。」 
附表2:

附表3
編號 被告公司名稱 餐廳名稱 1 太神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 2 一番地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中壢中美店 3 十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古亭店 4 悅聖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開封店 5 八躍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南安平店 6 九藝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高雄夢時代店(即草衙店) 7 七譽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林口長庚店 8 力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大直ATT店(現變更為內湖宏匯店) 9 尚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 10 山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已結束營業) 
附表4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13(本院卷一第103頁) 
附表5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14(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附表6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21(本院卷一第389至393頁) 
附表7
編號 送達對象 送達時間 利息起算日 出處 1 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5頁) 2 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7頁) 3 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9頁) 4 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1頁) 5 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3頁) 6 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5頁) 7 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7頁) 8 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9頁) 9 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51頁) 
附表8
被告公司名稱 原告知悉侵權行為和行為人時間點(原證15) 原告發存證信函請求時間點 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時間點(送達證明) 時效之計算 一番地 110年9月30(本院卷一第109頁) 112年9月2日(本院卷二第392至398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1頁) 原應於112年9月29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太神 110年11月29日(本院卷一第10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399頁) 原應於112年11月2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十厚 110年10月25日(本院卷一第111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4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悅聖 110年11月7日(本院卷一第113頁)  112年9月14日 (本院卷二第405頁) 原應於112年11月6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1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八躍 110年10月2日(本院卷一第115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7頁) 原應於112年10月1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九藝 110年10月9日(本院卷一第119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七譽 110年10月3日 (本院卷一第121頁)  112年9月20日 (本院卷二第411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0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尚螢 110年10月8日(本院卷一第11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1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7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力厚 110年10月24日(本院卷一第123頁) 112年9月26日(本院卷二第439至445頁) 112年9月26日 (本院卷二第44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3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6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28號
原      告    曾建廷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被      告    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韋翔                                    
被      告    陳淑惠                                
              歐玉倩                                    
              歐玉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銘毅律師  
被      告    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被      告    周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如附表2所示圖案之廣告、菜單目錄。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連帶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十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參佰參拾參元為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各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95年間委託北士設計公司(下稱北士公司)為「北澤壽喜燒」餐廳設計如附表2所示之圖案(下稱系爭圖案)，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原告與北士公司並約定由原告取得系爭圖案之著作權；原告為配合系爭圖案而創作如附表2所示之文字(下稱系爭文字)，系爭文字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原告為著作權人。又原告為如附表1所示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現仍於商標權專用期間內，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等（詳見附表1所示）。詎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神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番地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十厚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悅聖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躍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藝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七譽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厚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螢公司，上9公司合稱太神等9公司)、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形公司)未經原告之同意或授權，先將系爭文字修改為如附表4所示之文字(下稱被告文字)，再將系爭商標、系爭圖案、被告文字使用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中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及刊登在如附表6所示GOMAJI平台販賣餐券網頁，渠等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重製權或改作權，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並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又被告王韋翔為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為董事、被告歐玉如為監察人，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公司之負責人，對各被告公司營運有監督之責，應與各被告公司連帶負責。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並排除侵害。
二、並聲明：
　㈠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力厚公司(下稱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於如附表1、2所示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並應將所有使用上開商標及圖樣文字或其他相同或近似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
　㈡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㈧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㈨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㈩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太神等9公司及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則以：
一、原證13、14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與被告等店內實際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不相同，縱上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為被告等店內所使用，但渠等並未將如附表4白色框所示圖樣作為商標使用，故未侵害原告商標權；原告未提出系爭圖案之創作歷程，不具原創性；系爭文字僅說明壽喜燒之製作過程、操作方式，任何人描述上開過程，其表達方式都大致相同，故不具原創性。被告太神等9公司在原告取得原證21前已向GOMAJI平台終止委託販賣餐券。另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實際經營者為被告王韋翔，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僅是掛名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未實際參與經營，毋庸負連帶之責。再者，原告於110年9月30日即知悉本件之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則以：
一、因山形公司解散已久，無從確認當時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故否認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又系爭圖案、系爭文字均為壽喜燒製作過程常見之表達方式，原告未加入創意而不具原創性，且有思想表達合一原則之情事，故均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再者，本件原告請求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4頁至第49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原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專用期限及指定使用類別如附表1所示。
二、原告為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於96年1月起經營北澤壽喜燒品牌及餐廳。
三、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
四、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之負責人，該公司已解散，目前清算中。
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訴外人蔡義文，就前開起訴事實經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409、37412、37413、41937號、112年度偵字第53202號提起公訴(下稱另案偵查案件)。
六、原告於112年9月2日寄發臺中英才郵局001131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周志豪、周志祥，主張渠等侵害其著作權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經前揭被告等於同年月4日收受；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寄發臺中大全街郵局000730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力厚公司主張其侵害原告之著作權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其於同日收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
伍、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5頁至第49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白色框所示使用系爭商標之行為？
　㈡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為商標使用？
　㈢被告等上開行為，是否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規定而侵害系爭商標權？
　㈣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請求排除侵害、銷毀，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二、著作權法部分:
　㈠系爭圖案、系爭文字是否為著作財產權法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
　㈡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所示使用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行為？
　㈢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重製權、改作權？
　㈣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4條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三、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陸、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
  ㈠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之一番地壽喜燒高雄草衙店嗣遷址至高雄夢時代，業據被告九藝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三第422頁)，並有GOOGLE網頁資料即GOOGLE地圖可稽(本院卷三第97頁)，是高雄草衙店即為高雄夢時代店，又觀之高雄草衙店所開立之發票上之業者為「一番地九藝」，足認該店為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合先敘明。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及歐玉如雖否認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然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至臺南安平店消費之蒐證光碟內容如下：「本光碟影片開頭提出111年5月11日中華日報A1頭條新聞(如編號1截圖所示)，在影片中的22秒可看到有永華路二段一番地壽喜燒的招牌並且有訂位專線00-0000000(如編號2截圖所示)，隨後進入該餐廳，1分8秒處有餐廳服務人員招待入座，並提供餐廳DM三摺式菜單，1分20秒開始打開三摺式菜單，直至3分0秒期間均拍攝桌面上的三摺式菜單正面和餐桌紙，3分後將三摺式菜單翻至背面，從拍攝的影片過程中可看到如編號3至5的圖片並當庭再截圖2張，其中在2分38秒中三摺式餐單上有如何煮出美味壽喜燒的步驟說明及三個圖案及3分5秒可看到有三摺式菜單背面有一番地台南安平店及位置地圖，最後鏡頭在4分0秒開始帶到對面用餐人員，以及後面有穿著一番地制服的員工進行供餐服務，(如編號6截圖所示)，影片至4分10秒結束。」(本院卷三第421頁)，又觀之前開勘驗過程中當庭截圖之三摺式宣傳菜單內容確實與附表5所示之內容相同(本院卷三第427至430頁)。且原告有至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用餐並拍攝菜單內容，有發票及菜單照片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07至118、120至121頁)，而其所拍攝之菜單有如附表4、5所示之圖案及文字。另觀諸原告所提部落客至一番地壽喜燒古亭店、高雄草衙店、中壢店、台中店用餐後所撰寫食記中拍攝之菜單照片確實與附表4、5、6所示之內容相同，有網頁截圖可參(本院卷三第91至121頁)。再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均為連鎖餐廳，其所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應為一致，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被告公司確實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　　
　㈡原證21之網頁內容，經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於另案偵查案件調查時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足憑(本院卷三第123至133頁)，可知原證21之網頁內容確實如附表6所示，又觀諸原證21所示之網頁資料係一番地臺南安平店販賣優惠劵頁面，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內容，可知該網頁應為被告八躍公司委託刊登，而被告八曜公司亦未否認曾委託於GOMAJI平台刊登販賣餐劵之資訊，衡情GOMAJI平台上關於一番地臺南安平店餐廳之資訊及照片應係委託者即八躍公司公司所提供。被告八躍公司雖辯稱其於原告蒐集該網頁截圖時已終止委託云云，並提出GOMAJI LB兌換券合作主約為證，惟前開合作主約(本院卷三第81頁)係被告尚螢公司就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與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並非被告八躍公司，故無法認定被告八躍公司前開所辯為真，且被告八躍公司若已終止委託刊登該販賣優惠劵之訊息，該平台自無可能置之不理，故被告八躍公司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㈢原告雖主張附表3所示之公司均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云云，然該網頁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介紹，業如前述，尚難認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之行為，而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無理由。
　㈣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否認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辯稱被告山形公司於102年11月7日已登記解散，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均與被告山形公司無關等語。經查：原告前開所提之消費發票並無在一番地岡山店消費之發票，部落客食記亦無在一番地岡山店用餐之紀錄，而錄影光碟所蒐證之時間111年5月11日晚於被告山形公司解散登記時間，且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關於一番地壽喜燒各分店之記載並無岡山店，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故無從認定被告山形公司所經營之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㈤綜上可知，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資料。本件下列關於商標法部分及著作權法部分之論述僅就前開認定使用之部分討論，其餘部分因無證據證明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之情事，故不加以論述，附此敘明。
二、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
　⒈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亦有明文。又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而商標法第68條之侵害商標權，是以「使用」商標為要件，若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即屬侵權。
  ⒉觀諸附表4至6所示附圖，係被告所使用之桌墊紙或三摺式菜單，其上雖然有放置附表4至6白框所示圖案，然其右側有搭配文字說明該圖案之意思，可知該圖案係在表示壽喜燒之食用方式及步驟，並非商標之使用。　
　⒊基此，附表4至6所示圖案並非商標使用行為，自與商標法第68條第1項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要件未符，原告請求排除侵害、銷毀及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三、著作權部分：
　㈠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而原告為著作權人：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美術著作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故除屬於著作權法第9條所列之著作外，凡具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均係受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而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主張系爭圖案係其委託北士公司設計，期間其亦參與系爭圖案之構思、設計與創作，並以手繪系爭圖案初稿，再交由北士公司人員為後續修改，並提出其靈感來源資料及手稿圖(本院卷三第179至191、193至217、235至251頁)；而北士公司依原告之委託設計北澤壽喜燒品牌形象，有北澤壽喜燒企業識別系統手冊、原告筆記型電腦內創作文件之體驗公證書為憑(本院卷一第401至463頁、本院卷三第143至177頁、267至401頁)，而前開資料其中包含系爭圖案，可知原告已就其所欲表達之創作理念、整體創作靈感來源加以說明。再觀諸系爭圖案，分別以不同之鍋具、食具、餐具、食材布置整體構圖，並藉由鍋具、食具之大小、食材及佐料組合、位置產生視覺美感，核與美術著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求鮮明之視覺藝術內容及表現形式相符，且有創作人個人思想、感情之表現，應認具有原創性而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
　⒊至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雖辯稱壽喜燒之製作方式固定、不具特殊性，並不具原創性等語。然著作權法所保障者，係原告使用該等元素後，發揮自己之巧思予以組合、構圖，並選擇元素大小、數量、配置之位置等之創意，而非謂原告得就壽喜燒之製作過程加以獨占，且壽喜燒之製作方式雖大同小異，然每個人以繪圖方式表達壽喜燒製作過程不盡相同，給予人之視覺感受亦有相當差異，自難認系爭圖案不具原創性。
　⒋按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著作權法第10條、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原則上係以受聘人為著作人，僅在契約另有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時，始例外以出資人為著作人。經查：系爭圖案係由原告出資聘請北士公司設計完成，且原告與北士公司約定由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有北士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可考(本院卷一第57頁)，足認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並依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享有著作權。　
  ㈡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
　⒈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是以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此即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然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則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極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著作權法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該有限之表達即因與思想合併而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因此，就同一思想僅具有限表達方式之情形，縱他人表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又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必須其內容具備作者創意表達或創作性格，始有原創性要件。倘無著作物之內涵與表達，不足表現出作者之個性與獨特性，不具原創性，並無語文著作之保護要件。　
　⒉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基於公益之理由，該有限之表達方式，即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縱他人表達之方式相同或近似，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查系爭文字與被告文字均係描述如何烹煮壽喜燒之過程，因烹煮壽喜燒之材料、步驟、方式均屬固定，所以在描述文字的選擇上受到限制，難以避免使用相同或類似之用語，依前開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縱被告文字之表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依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不得論以侵害著作權。
　㈢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重製權：
　⒈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就接觸及實質相似二要件，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判斷之。所謂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間接接觸，係指依社會通常情況，行為人具有合理機會接觸或可能見聞著作物而言。如著作物已行銷於市面，行為人可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知名度，均屬之。所謂實質相似，包含量與質之相似，應就爭執抄襲部分著作之文字及非文字部分加以比對分析，如認二者相似程度頗高或屬著作之主要成分，縱使僅占著作之小部分，亦構成實質相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8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別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6398號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整體觀念與感覺」，即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二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而非由具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另所謂「抄襲」必然有「實質近似」，然「實質近似」尚須區分較後之創作者，就後者之作品是否含有自己獨立之創作，若無，應屬「重製」，若有，則屬「改作」。
　⒉次按實質相似之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作，然依社會通常情況，如其相似之程度越高，侵權人曾接觸著作人創作之可能性越高，是以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二著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權利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觀之系爭圖案與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兩者之外觀、構圖、排版位置均完全相同。再參諸北澤壽喜燒自96年間起即在各大報紙刊登廣告，並經電視節目採訪，有報紙廣告影本、電視節目畫面截圖可佐(本院卷一第73至89頁)，又系爭圖案公開時間在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公開發表時間之前，被告太神等9公司亦為經營壽喜燒餐廳之公司，有合理機會輕易接觸、知悉系爭圖案，足可認定被告太神等9公司均曾接觸系爭圖案。
　⒊綜上，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且被告太神等9公司有合理接觸系爭圖案之可能，因此被告太神等9公司顯係在知悉系爭圖案之情形下，而重製系爭圖案，則原告主張被告太神等9公司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即為有據。　
　㈣被告太神等9公司各別與被告王韋翔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而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另按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求：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害人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以實際損害額不易證明為其要件，且法院酌定賠償額，亦應按侵害之情節定之。
　⒉經查：
　　⑴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之網頁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重製權，業如前述，則被告太神等9公司自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之故意，而應負賠償責任。　
    ⑵原告雖主張就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部分以「北澤壽喜燒」官網公告之加盟金200萬元及開店後每月尚需給付營業額3%作為權利金始取得系爭圖案之授權，被告太神等9公司需支付授權金為200萬元，各餐廳每月預估營業額300萬元之3%，共計2年之權利金，而請求賠償金額416萬元（計算式：200萬＋〈300萬×3%×24個月〉＝4,160,000）云云。然查，觀之北澤壽喜燒網站網頁(本院卷一第157頁)僅記載加盟金200萬元、權利金每月營業額3%，並未記載其加盟金所包含加盟事項之範圍、權利金包含事項之範圍，無法據以認定此金額即為使用系爭圖案之授權金，故以此作為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依據並非妥適，是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計算損害賠償，實屬難以證明，則其請求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酌定賠償額，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圖案共有3幅，均為烹調壽喜燒方式之示意圖，原告委託北士公司設計製作系爭圖案，有相當之創意程度，而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所經營餐廳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使用系爭圖案，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使用系爭圖案，參以被告太神公司為資本額42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番地公司為資本額1,321萬6,000元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十厚公司為資本額24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悅聖公司為資本額25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八躍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九藝公司為資本額1,6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七譽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力厚公司為資本額9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尚螢公司目前清算中（本院卷一第35至50頁、本院卷四第23頁），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案時間非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對於被告太神等9公司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以10萬元為適當，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另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一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乃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與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公司法第23條規定之所謂公司業務之執行，自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且必以公司負有賠償之責，始有公司負責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可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49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負責人，對於公司所經營餐廳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或提供合作平台銷售優惠劵使用之照片網頁為其執行業務範圍，依上開規定及判決見解，原告得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分別與被告王韋翔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被告陳淑惠、歐玉倩雖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被告陳淑惠並為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之經理，惟不能以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擔任前開職務，即推認其等有執行公司業務；且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係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可知監察人歐玉如並非執行公司業務之人，故原告請求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連帶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
　  ⑷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7送達時間欄所示時間送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均應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應自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起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抗辯原告損害賠償之請求罹於時效，並非有理：
　　  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已知悉渠等有前開使用系爭圖案之情事，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時效云云。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寄發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等9公司，並經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8所示時間收受，性質上屬對債務之請求，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生時效中斷之效力，時效重行起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上之收文章戳可參（本院卷一第19頁），自112年9月4日或同年月20日起算未滿2年，自無罹於時效之問題，被告太神等9公司此部分抗辯不足採。　　
    ㈥原告得請求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
      按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著作權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又著作權人之排除、防止請求權為有效排除及防止著作權侵害之手段，不以侵害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查被告太神等8公司既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重製權之行為，已如前述，故原告訴請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樣之廣告、菜單目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所稱「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或其他行銷表徵」，除未表明其他行銷表徵為何，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被告太神等8公司有何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而有侵害系爭圖案之風險，難認有何防止排除侵害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即屬無由。另原告訴之聲明雖記載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應將所有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云云，然未具體陳明其請求權基礎為何，本院無從為此部分之認定，亦應駁回。　　
四、綜上所述，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之語文著作，均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至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損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另系爭圖案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且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財產權人，被告太神等9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系爭圖案，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王韋翔為前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原告並得請求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從而，依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第3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所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就主文第2至10項勝訴部分，所命各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分別諭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附表1：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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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號：01438405
商標名稱：曾建廷標章
申請日：99年5月26日
註冊日：99年11月1日
註冊公告日：99年11月1日
專用期限：119年10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3類「托育中心、安親班、冷熱飲料店、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啤酒屋、飯店、速簡餐廳、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小吃攤、流動飲食攤、賓館、汽車旅館、養老院、空廚。」







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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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編號

		被告公司名稱

		餐廳名稱



		1

		太神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



		2

		一番地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中壢中美店



		3

		十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古亭店



		4

		悅聖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開封店



		5

		八躍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南安平店



		6

		九藝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高雄夢時代店(即草衙店)



		7

		七譽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林口長庚店



		8

		力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大直ATT店(現變更為內湖宏匯店)



		9

		尚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



		10

		山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已結束營業)







附表4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image: ]

		原證13(本院卷一第103頁)







附表5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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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證14(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附表6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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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證21(本院卷一第389至393頁)







附表7
		編號

		送達對象

		送達時間

		利息起算日

		出處



		1

		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5頁)



		2

		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7頁)



		3

		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9頁)



		4

		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1頁)



		5

		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3頁)



		6

		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5頁)



		7

		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7頁)



		8

		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9頁)



		9

		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51頁)







附表8
		被告公司名稱

		原告知悉侵權行為和行為人時間點(原證15)

		原告發存證信函請求時間點

		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時間點(送達證明)

		時效之計算



		一番地

		110年9月30(本院卷一第109頁)

		112年9月2日(本院卷二第392至398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1頁)

		原應於112年9月29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太神

		110年11月29日(本院卷一第10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399頁)

		原應於112年11月2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十厚

		110年10月25日(本院卷一第111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4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悅聖

		110年11月7日(本院卷一第113頁)

		


		112年9月14日
(本院卷二第405頁)

		原應於112年11月6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1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八躍

		110年10月2日(本院卷一第115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7頁)

		原應於112年10月1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九藝

		110年10月9日(本院卷一第119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七譽

		110年10月3日
(本院卷一第121頁)

		


		112年9月20日
(本院卷二第411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0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尚螢

		110年10月8日(本院卷一第11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1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7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力厚

		110年10月24日(本院卷一第123頁)

		112年9月26日(本院卷二第439至445頁)

		112年9月26日
(本院卷二第44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3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6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著訴字第28號
原      告    曾建廷                               
訴訟代理人    劉亭均律師
              賴俊嘉律師
被      告    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韋翔                                    
被      告    陳淑惠                                
              歐玉倩                                    
              歐玉如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銘毅律師  
被      告    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志豪                                   
被      告    周志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澤嘉律師  
              林昱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如附表2所示圖案之廣告、菜單目錄。
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連帶負擔四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十項於原告各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參佰參拾參元為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王韋翔各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95年間委託北士設計公司(下稱北士公司)為「北澤壽喜燒」餐廳設計如附表2所示之圖案(下稱系爭圖案)，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原告與北士公司並約定由原告取得系爭圖案之著作權；原告為配合系爭圖案而創作如附表2所示之文字(下稱系爭文字)，系爭文字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原告為著作權人。又原告為如附表1所示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現仍於商標權專用期間內，指定使用於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等（詳見附表1所示）。詎被告太神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神公司)、一番地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番地公司)、十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十厚公司)、悅聖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悅聖公司)、八躍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躍公司)、九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藝公司)、七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七譽公司)、力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厚公司)、尚螢飲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螢公司，上9公司合稱太神等9公司)、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形公司)未經原告之同意或授權，先將系爭文字修改為如附表4所示之文字(下稱被告文字)，再將系爭商標、系爭圖案、被告文字使用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中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及刊登在如附表6所示GOMAJI平台販賣餐券網頁，渠等上開行為顯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重製權或改作權，及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並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行為。又被告王韋翔為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為董事、被告歐玉如為監察人，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公司之負責人，對各被告公司營運有監督之責，應與各被告公司連帶負責。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並排除侵害。
二、並聲明：
　㈠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力厚公司(下稱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於如附表1、2所示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並應將所有使用上開商標及圖樣文字或其他相同或近似商標及圖樣文字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
　㈡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㈧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㈨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㈩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應連帶給付原告4,160,000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太神等9公司及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則以：
一、原證13、14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與被告等店內實際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不相同，縱上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為被告等店內所使用，但渠等並未將如附表4白色框所示圖樣作為商標使用，故未侵害原告商標權；原告未提出系爭圖案之創作歷程，不具原創性；系爭文字僅說明壽喜燒之製作過程、操作方式，任何人描述上開過程，其表達方式都大致相同，故不具原創性。被告太神等9公司在原告取得原證21前已向GOMAJI平台終止委託販賣餐券。另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實際經營者為被告王韋翔，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僅是掛名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未實際參與經營，毋庸負連帶之責。再者，原告於110年9月30日即知悉本件之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則以：
一、因山形公司解散已久，無從確認當時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故否認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又系爭圖案、系爭文字均為壽喜燒製作過程常見之表達方式，原告未加入創意而不具原創性，且有思想表達合一原則之情事，故均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再者，本件原告請求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4頁至第49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原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專用期限及指定使用類別如附表1所示。
二、原告為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於96年1月起經營北澤壽喜燒品牌及餐廳。
三、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陳淑惠、歐玉倩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
四、被告周志豪、周志祥為山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之負責人，該公司已解散，目前清算中。
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訴外人蔡義文，就前開起訴事實經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409、37412、37413、41937號、112年度偵字第53202號提起公訴(下稱另案偵查案件)。
六、原告於112年9月2日寄發臺中英才郵局001131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公司、一番地公司、十厚公司、悅聖公司、八躍公司、九藝公司、七譽公司、尚螢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周志豪、周志祥，主張渠等侵害其著作權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經前揭被告等於同年月4日收受；原告於112年9月26日寄發臺中大全街郵局000730號存證信函與被告力厚公司主張其侵害原告之著作權及商標權，請求連帶損害賠償41,600,000元，其於同日收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
伍、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495頁至第49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白色框所示使用系爭商標之行為？
　㈡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為商標使用？
　㈢被告等上開行為，是否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1款規定而侵害系爭商標權？
　㈣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2項規定請求排除侵害、銷毀，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二、著作權法部分:
　㈠系爭圖案、系爭文字是否為著作財產權法之美術著作、語文著作？
　㈡被告等是否有如附表4、5、6所示使用系爭圖案、系爭文字之行為？
　㈢如有，被告等前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重製權、改作權？
　㈣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4條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有無理由？
　㈤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規定、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三、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陸、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
  ㈠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之一番地壽喜燒高雄草衙店嗣遷址至高雄夢時代，業據被告九藝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三第422頁)，並有GOOGLE網頁資料即GOOGLE地圖可稽(本院卷三第97頁)，是高雄草衙店即為高雄夢時代店，又觀之高雄草衙店所開立之發票上之業者為「一番地九藝」，足認該店為被告九藝公司所經營，合先敘明。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及歐玉如雖否認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然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至臺南安平店消費之蒐證光碟內容如下：「本光碟影片開頭提出111年5月11日中華日報A1頭條新聞(如編號1截圖所示)，在影片中的22秒可看到有永華路二段一番地壽喜燒的招牌並且有訂位專線00-0000000(如編號2截圖所示)，隨後進入該餐廳，1分8秒處有餐廳服務人員招待入座，並提供餐廳DM三摺式菜單，1分20秒開始打開三摺式菜單，直至3分0秒期間均拍攝桌面上的三摺式菜單正面和餐桌紙，3分後將三摺式菜單翻至背面，從拍攝的影片過程中可看到如編號3至5的圖片並當庭再截圖2張，其中在2分38秒中三摺式餐單上有如何煮出美味壽喜燒的步驟說明及三個圖案及3分5秒可看到有三摺式菜單背面有一番地台南安平店及位置地圖，最後鏡頭在4分0秒開始帶到對面用餐人員，以及後面有穿著一番地制服的員工進行供餐服務，(如編號6截圖所示)，影片至4分10秒結束。」(本院卷三第421頁)，又觀之前開勘驗過程中當庭截圖之三摺式宣傳菜單內容確實與附表5所示之內容相同(本院卷三第427至430頁)。且原告有至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用餐並拍攝菜單內容，有發票及菜單照片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07至118、120至121頁)，而其所拍攝之菜單有如附表4、5所示之圖案及文字。另觀諸原告所提部落客至一番地壽喜燒古亭店、高雄草衙店、中壢店、台中店用餐後所撰寫食記中拍攝之菜單照片確實與附表4、5、6所示之內容相同，有網頁截圖可參(本院卷三第91至121頁)。再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均為連鎖餐廳，其所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應為一致，故附表3編號1至9所示被告公司確實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　　
　㈡原證21之網頁內容，經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於另案偵查案件調查時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足憑(本院卷三第123至133頁)，可知原證21之網頁內容確實如附表6所示，又觀諸原證21所示之網頁資料係一番地臺南安平店販賣優惠劵頁面，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內容，可知該網頁應為被告八躍公司委託刊登，而被告八曜公司亦未否認曾委託於GOMAJI平台刊登販賣餐劵之資訊，衡情GOMAJI平台上關於一番地臺南安平店餐廳之資訊及照片應係委託者即八躍公司公司所提供。被告八躍公司雖辯稱其於原告蒐集該網頁截圖時已終止委託云云，並提出GOMAJI LB兌換券合作主約為證，惟前開合作主約(本院卷三第81頁)係被告尚螢公司就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與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並非被告八躍公司，故無法認定被告八躍公司前開所辯為真，且被告八躍公司若已終止委託刊登該販賣優惠劵之訊息，該平台自無可能置之不理，故被告八躍公司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㈢原告雖主張附表3所示之公司均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云云，然該網頁僅介紹臺南安平店，並無其他分店之介紹，業如前述，尚難認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之行為，而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他分店有使用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內容，故原告此部分主張，顯無理由。
　㈣被告山形公司、周志豪、周志祥否認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辯稱被告山形公司於102年11月7日已登記解散，原告所提之前開證據均與被告山形公司無關等語。經查：原告前開所提之消費發票並無在一番地岡山店消費之發票，部落客食記亦無在一番地岡山店用餐之紀錄，而錄影光碟所蒐證之時間111年5月11日晚於被告山形公司解散登記時間，且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關於一番地壽喜燒各分店之記載並無岡山店，原告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故無從認定被告山形公司所經營之岡山店有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信。
　㈤綜上可知，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編號1至9所示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有於GOMAJI平台使用如附表6所示之網頁資料。本件下列關於商標法部分及著作權法部分之論述僅就前開認定使用之部分討論，其餘部分因無證據證明有使用系爭商標、系爭圖案及系爭文字之情事，故不加以論述，附此敘明。
二、商標權部分：
　㈠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
　⒈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次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⑴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⑵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⑶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⑷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亦有明文。又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而商標法第68條之侵害商標權，是以「使用」商標為要件，若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即屬侵權。
  ⒉觀諸附表4至6所示附圖，係被告所使用之桌墊紙或三摺式菜單，其上雖然有放置附表4至6白框所示圖案，然其右側有搭配文字說明該圖案之意思，可知該圖案係在表示壽喜燒之食用方式及步驟，並非商標之使用。　
　⒊基此，附表4至6所示圖案並非商標使用行為，自與商標法第68條第1項第1款侵害商標權之要件未符，原告請求排除侵害、銷毀及損害賠償均無理由。
三、著作權部分：
　㈠系爭圖案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美術著作，而原告為著作權人：
　⒈按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美術著作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5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係指著作人所創作之精神上作品，而所謂精神上作品，除須為思想或感情上之表現，且有一定表現形式等要件外，尚須具有原創性，而此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設計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惟如其精神作用的程度很低，不足以讓人認識作者的個性，則無保護之必要（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參照）。故除屬於著作權法第9條所列之著作外，凡具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均係受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而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原始性」及「創作性」，「原始性」係指著作人原始獨立完成之創作，而非抄襲或剽竊而來，以表達著作人內心之思想或感情，而「創作性」，並不必達於前無古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之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為已足。
　⒉原告主張系爭圖案係其委託北士公司設計，期間其亦參與系爭圖案之構思、設計與創作，並以手繪系爭圖案初稿，再交由北士公司人員為後續修改，並提出其靈感來源資料及手稿圖(本院卷三第179至191、193至217、235至251頁)；而北士公司依原告之委託設計北澤壽喜燒品牌形象，有北澤壽喜燒企業識別系統手冊、原告筆記型電腦內創作文件之體驗公證書為憑(本院卷一第401至463頁、本院卷三第143至177頁、267至401頁)，而前開資料其中包含系爭圖案，可知原告已就其所欲表達之創作理念、整體創作靈感來源加以說明。再觀諸系爭圖案，分別以不同之鍋具、食具、餐具、食材布置整體構圖，並藉由鍋具、食具之大小、食材及佐料組合、位置產生視覺美感，核與美術著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求鮮明之視覺藝術內容及表現形式相符，且有創作人個人思想、感情之表現，應認具有原創性而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
　⒊至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雖辯稱壽喜燒之製作方式固定、不具特殊性，並不具原創性等語。然著作權法所保障者，係原告使用該等元素後，發揮自己之巧思予以組合、構圖，並選擇元素大小、數量、配置之位置等之創意，而非謂原告得就壽喜燒之製作過程加以獨占，且壽喜燒之製作方式雖大同小異，然每個人以繪圖方式表達壽喜燒製作過程不盡相同，給予人之視覺感受亦有相當差異，自難認系爭圖案不具原創性。
　⒋按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著作權法第10條、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原則上係以受聘人為著作人，僅在契約另有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時，始例外以出資人為著作人。經查：系爭圖案係由原告出資聘請北士公司設計完成，且原告與北士公司約定由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有北士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可考(本院卷一第57頁)，足認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人，並依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享有著作權。　
  ㈡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作：
　⒈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是以著作權之保護標的僅及於表達，而不及於思想，此即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然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則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極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著作權法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該有限之表達即因與思想合併而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因此，就同一思想僅具有限表達方式之情形，縱他人表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又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必須其內容具備作者創意表達或創作性格，始有原創性要件。倘無著作物之內涵與表達，不足表現出作者之個性與獨特性，不具原創性，並無語文著作之保護要件。　
　⒉揆諸前開實務見解，思想如僅有一種或有限之表達方式，此時因其他著作人無他種方式或僅可以有限方式表達該思想，如限制該等有限表達方式之使用，將使思想為原著作人所壟斷，基於公益之理由，該有限之表達方式，即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縱他人表達之方式相同或近似，亦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查系爭文字與被告文字均係描述如何烹煮壽喜燒之過程，因烹煮壽喜燒之材料、步驟、方式均屬固定，所以在描述文字的選擇上受到限制，難以避免使用相同或類似之用語，依前開思想與表達合併原則，縱被告文字之表達方式有所相同或近似，此為同一思想表達有限之必然結果，依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規定，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不得論以侵害著作權。
　㈢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重製權：
　⒈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就接觸及實質相似二要件，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判斷之。所謂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間接接觸，係指依社會通常情況，行為人具有合理機會接觸或可能見聞著作物而言。如著作物已行銷於市面，行為人可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知名度，均屬之。所謂實質相似，包含量與質之相似，應就爭執抄襲部分著作之文字及非文字部分加以比對分析，如認二者相似程度頗高或屬著作之主要成分，縱使僅占著作之小部分，亦構成實質相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8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涉及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應特別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刑事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6398號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所稱「整體觀念與感覺」，即不應對二著作以割裂之方式，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比對，二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基準，而非由具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法判斷。另所謂「抄襲」必然有「實質近似」，然「實質近似」尚須區分較後之創作者，就後者之作品是否含有自己獨立之創作，若無，應屬「重製」，若有，則屬「改作」。
　⒉次按實質相似之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作，然依社會通常情況，如其相似之程度越高，侵權人曾接觸著作人創作之可能性越高，是以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二著作「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權利人應負較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觀之系爭圖案與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兩者之外觀、構圖、排版位置均完全相同。再參諸北澤壽喜燒自96年間起即在各大報紙刊登廣告，並經電視節目採訪，有報紙廣告影本、電視節目畫面截圖可佐(本院卷一第73至89頁)，又系爭圖案公開時間在附表4至6所示圖案公開發表時間之前，被告太神等9公司亦為經營壽喜燒餐廳之公司，有合理機會輕易接觸、知悉系爭圖案，足可認定被告太神等9公司均曾接觸系爭圖案。
　⒊綜上，附表4至6所示圖案與系爭圖案完全相同，且被告太神等9公司有合理接觸系爭圖案之可能，因此被告太神等9公司顯係在知悉系爭圖案之情形下，而重製系爭圖案，則原告主張被告太神等9公司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即為有據。　
　㈣被告太神等9公司各別與被告王韋翔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而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對於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而言。另按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求：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被害人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以實際損害額不易證明為其要件，且法院酌定賠償額，亦應按侵害之情節定之。
　⒉經查：
　　⑴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等所經營如附表3所示餐廳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之網頁使用系爭圖案之行為侵害原告重製權，業如前述，則被告太神等9公司自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之重製權之故意，而應負賠償責任。　
    ⑵原告雖主張就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部分以「北澤壽喜燒」官網公告之加盟金200萬元及開店後每月尚需給付營業額3%作為權利金始取得系爭圖案之授權，被告太神等9公司需支付授權金為200萬元，各餐廳每月預估營業額300萬元之3%，共計2年之權利金，而請求賠償金額416萬元（計算式：200萬＋〈300萬×3%×24個月〉＝4,160,000）云云。然查，觀之北澤壽喜燒網站網頁(本院卷一第157頁)僅記載加盟金200萬元、權利金每月營業額3%，並未記載其加盟金所包含加盟事項之範圍、權利金包含事項之範圍，無法據以認定此金額即為使用系爭圖案之授權金，故以此作為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依據並非妥適，是原告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1款規定計算損害賠償，實屬難以證明，則其請求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酌定賠償額，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圖案共有3幅，均為烹調壽喜燒方式之示意圖，原告委託北士公司設計製作系爭圖案，有相當之創意程度，而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其所經營餐廳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使用系爭圖案，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使用系爭圖案，參以被告太神公司為資本額42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番地公司為資本額1,321萬6,000元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十厚公司為資本額24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悅聖公司為資本額25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八躍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九藝公司為資本額1,6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七譽公司為資本額66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力厚公司為資本額900萬之股份有限公司、尚螢公司目前清算中（本院卷一第35至50頁、本院卷四第23頁），被告太神等9公司使用系爭圖案時間非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對於被告太神等9公司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以10萬元為適當，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另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一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乃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與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公司法第23條規定之所謂公司業務之執行，自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且必以公司負有賠償之責，始有公司負責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可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49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被告王韋翔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負責人，對於公司所經營餐廳使用之桌墊紙、三摺式菜單或提供合作平台銷售優惠劵使用之照片網頁為其執行業務範圍，依上開規定及判決見解，原告得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分別與被告王韋翔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被告陳淑惠、歐玉倩雖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董事，被告歐玉如為被告太神等9公司之監察人，被告陳淑惠並為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之經理，惟不能以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擔任前開職務，即推認其等有執行公司業務；且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係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可知監察人歐玉如並非執行公司業務之人，故原告請求被告陳淑惠、歐玉倩、歐玉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連帶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
　  ⑷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分別於附表7送達時間欄所示時間送達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均應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負遲延責任。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應自附表7所示利息起算日欄所列時間起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㈤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抗辯原告損害賠償之請求罹於時效，並非有理：
　　  被告太神等9公司、王韋翔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已知悉渠等有前開使用系爭圖案之情事，卻遲至113年2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時效云云。查原告於附表8所示時間寄發存證信函與被告太神等9公司，並經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8所示時間收受，性質上屬對債務之請求，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款生時效中斷之效力，時效重行起算。原告於113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有民事起訴狀上之收文章戳可參（本院卷一第19頁），自112年9月4日或同年月20日起算未滿2年，自無罹於時效之問題，被告太神等9公司此部分抗辯不足採。　　
    ㈥原告得請求排除侵害及防止侵害：
      按著作權人對於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著作權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又著作權人之排除、防止請求權為有效排除及防止著作權侵害之手段，不以侵害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查被告太神等8公司既有侵害原告就系爭圖案重製權之行為，已如前述，故原告訴請被告太神等8公司不得使用含有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樣之廣告、菜單目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所稱「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或其他行銷表徵」，除未表明其他行銷表徵為何，亦無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被告太神等8公司有何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招牌而有侵害系爭圖案之風險，難認有何防止排除侵害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即屬無由。另原告訴之聲明雖記載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應將所有使用相同或近似系爭圖案之商品、包裝、廣告、招牌、菜單目錄或其他行銷表徵，予以回收或銷燬云云，然未具體陳明其請求權基礎為何，本院無從為此部分之認定，亦應駁回。　　
四、綜上所述，無證據證明被告山形公司於其所經營之餐廳使用如附表4、5所示之桌墊紙、三摺式宣傳菜單；無證據證明除被告八躍公司外之其餘被告公司提供GOMAJI平台刊登如附表6所示圖案之照片；被告太神等9公司於附表4、5所示桌墊紙、三摺式菜單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被告八躍公司於附表6所示網頁如白色框所示圖案非商標使用；系爭文字非著作權法之語文著作，均已如前述，從而，原告依商標法第69條第1至3項、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排除及防止侵害及連帶賠償損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另系爭圖案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且原告為系爭圖案之著作財產權人，被告太神等9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系爭圖案，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王韋翔為前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原告並得請求被告太神公司等8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從而，依著作權法第84條、第88條第1項、第3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所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就主文第2至10項勝訴部分，所命各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之聲請，分別諭知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允佳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附表1：
系爭商標  註冊號：01438405 商標名稱：曾建廷標章 申請日：99年5月26日 註冊日：99年11月1日 註冊公告日：99年11月1日 專用期限：119年10月31日 指定使用類別： 第43類「托育中心、安親班、冷熱飲料店、飲食店、小吃店、冰果店、茶藝館、火鍋店、咖啡廳、啤酒屋、飯店、速簡餐廳、自助餐廳、流動咖啡餐車、小吃攤、流動飲食攤、賓館、汽車旅館、養老院、空廚。」 
附表2:

附表3
編號 被告公司名稱 餐廳名稱 1 太神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桃園總店 2 一番地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中壢中美店 3 十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古亭店 4 悅聖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北開封店 5 八躍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南安平店 6 九藝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高雄夢時代店(即草衙店) 7 七譽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林口長庚店 8 力厚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大直ATT店(現變更為內湖宏匯店) 9 尚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臺中大墩店 10 山形公司 一番地壽喜燒岡山店(已結束營業) 
附表4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13(本院卷一第103頁) 
附表5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14(本院卷一第105至106頁) 
附表6
原告主張侵權態樣 卷證出處    原證21(本院卷一第389至393頁) 
附表7
編號 送達對象 送達時間 利息起算日 出處 1 被告太神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5頁) 2 被告一番地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7頁) 3 被告十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39頁) 4 被告悅聖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1頁) 5 被告八躍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3頁) 6 被告九藝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5頁) 7 被告七譽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7頁) 8 被告力厚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4日 113年3月5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49頁) 9 被告尚螢公司、王韋翔 113年3月6日寄存送達 113年3月17日 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一第251頁) 
附表8
被告公司名稱 原告知悉侵權行為和行為人時間點(原證15) 原告發存證信函請求時間點 被告收受存證信函時間點(送達證明) 時效之計算 一番地 110年9月30(本院卷一第109頁) 112年9月2日(本院卷二第392至398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1頁) 原應於112年9月29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太神 110年11月29日(本院卷一第10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399頁) 原應於112年11月2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十厚 110年10月25日(本院卷一第111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4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悅聖 110年11月7日(本院卷一第113頁)  112年9月14日 (本院卷二第405頁) 原應於112年11月6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1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八躍 110年10月2日(本院卷一第115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7頁) 原應於112年10月1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九藝 110年10月9日(本院卷一第119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0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8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七譽 110年10月3日 (本院卷一第121頁)  112年9月20日 (本院卷二第411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0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尚螢 110年10月8日(本院卷一第117頁)  112年9月4日 (本院卷二第413頁) 原應於112年10月7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4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力厚 110年10月24日(本院卷一第123頁) 112年9月26日(本院卷二第439至445頁) 112年9月26日 (本院卷二第449頁) 原應於112年10月23日時效消滅，但於112年9月26日因請求中斷，原告於6個月內即113年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未逾消滅時效 



